申报人员材料公示说明
根据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《湖文职改办【2026】1号——关于开展2026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，为了增强职称申报工作的透明度，接受全体教师监督，xx学院对xxx等x人申报职称材料进行了初步审核，并在xx学院官方网站及工作群进行了为期x（不得少于7天）天的公示，公示时间为：（填写具体时间段）
公示期间无人对申请人选持有异议。

附：2026年申报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人员名单
助教：
讲师：
副教授：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xx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xx月xx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此处需要加盖学院公章）
（且需要对应学科评议组组长签字）
